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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五一六號解釋（89.10.26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，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，但

應給予合理之補償。此項補償乃因財產之徵收，對被徵收財產之所有

人而言，係為公共利益所受之特別犧牲，國家自應予以補償，以填補其

財產權被剝奪或其權能受限制之損失。故補償不僅需相當，更應儘速發

給，方符憲法第十五條規定，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意旨。準此，土地

法第二百三十三條明定，徵收土地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，應於「公

告期滿後十五日內」發給。此項法定期間，雖或因對徵收補償有異議，

由該管地政機關提交評定或評議而得展延，然補償費額經評定或評議

後，主管地政機關仍應即行通知需用土地人，並限期繳交轉發土地所有

權人，其期限亦不得超過土地法上述規定之十五日（本院院字第二七○

四號、釋字第一一○號解釋參照）。倘若應增加補償之數額過於龐大，

應動支預備金，或有其他特殊情事，致未能於十五日內發給者，仍應於

評定或評議結果確定之日起於相當之期限內儘速發給之，否則徵收土

地核准案，即應失其效力。行政法院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庭長評事聯席

會議決議略謂：司法院釋字第一一○號解釋第三項，固謂徵收土地補償

費額經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，主管機關通知並轉發土地所有權

人，不得超過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所規定之十五日期限，然縱已逾十

五日期限，無從使已確定之徵收處分溯及發生失其效力之結果云云，其

與本解釋意旨不符部分，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旨意有違，應不予適

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十五條規定，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。此一規定旨在確保

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，行使其自由使用、收益及處分之權能，並免於

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。國家因公用或因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，雖

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，但應給予合理之補償。此項補償乃係因財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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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收，對被徵收財產之所有人而言，係為公共利益所受之特別犧牲，國

家自應予以補償，以填補其財產權被剝奪或其權能受限制之損失。故補

償不僅需相當，為減少財產所有人之損害，更應儘速發給，方符憲法上

開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（本院釋字第四○○號、第四二五號解釋參

照）。準此，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前段規定：「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

價及其他補償費，應於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發給之。」此項期間雖或因

對徵收補償有異議，經該管地政機關提交評定或評議而得展延，但補

償費額一經評定或評議後，主管地政機關仍應即行通知需用土地人，

並限期繳交，以轉發應受補償人，其期限亦不得超過土地法第二百三

十三條規定之十五日（本院院字第二七○四號、釋字第一一○號解釋參

照）。上述徵收程序之嚴格要求，乃在貫徹國家因增進公共利益為公用

徵收時，亦應兼顧確保人民財產權益之憲法意旨（本院釋字第四○九號

解釋意旨參照）。對於土地法第二百二十七條所公告，被徵收土地應補

償之費額，應受補償人有異議，而拒絕受領，依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七條

第一項第一款規定，得將款額提存之，但該項應補償之費額，如於提交

評定或評議後，認應增加給付時，應增加發給之補償數額，倘未經依

法發給，徵收處分即不得謂已因辦理上述提存而不影響其效力。此為有

徵收即有補償，補償之發給與徵收土地核准處分之效力間，具有不可分

之一體性所必然。觀諸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五條前段規定，「被徵收土地

之所有權人，對於其土地之權利義務，於應受補償發給完竣時終止」亦

明。至若應增加補償之數額過於龐大，需用土地人（機關）需動支預備

金支應，或有其他特殊情事，致未能於十五日內發給者，仍應於評定或

評議結果確定之日起於相當之期限內儘速發給之（依民國八十九年二

月二日公布之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二條第四項為三個月），否則徵收土

地核准案，即應失其效力。行政法院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庭長評事聯席

會議決議略謂：司法院釋字第一一○號解釋第三項，固謂徵收土地補償

費額經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，主管機關通知並轉發土地所有權

人，不得超過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所規定之十五日期限，然縱已逾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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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日期限，無從使已確定之徵收處分溯及發生失其效力之結果云云，其

與本解釋意旨不符部分，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旨意有違，應不予適

用。

釋字第五一七號解釋（89.11.10.）

【解釋文】

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，為憲法第二十條所明定。惟兵役制

度及其相關之兵員召集、徵集如何實施，憲法並無明文規定，有關人民

服兵役、應召集之事項及其違背義務之制裁手段，應由立法機關衡酌國

家安全、社會發展之需要，以法律定之。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

一項第三款規定後備軍人居住處所遷移，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者，即處以

刑事罰，係為確保國防兵員召集之有效實現、維護後備軍人召集制度所

必要。其僅課予後備軍人申報義務，並未限制其居住遷徙之自由，與憲

法第十條之規定尚無違背。同條例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後備軍人犯第

一項之罪，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者，按召集種類於國防安全之重要程度

分別依同條例第六條、第七條規定之刑度處罰，乃係因後備軍人違反申

報義務已產生妨害召集之結果，嚴重影響國家安全，其以意圖避免召集

論罪，仍屬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權限，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亦無牴

觸。至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三項雖規定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

者，以意圖避免召集論，但仍不排除責任要件之適用，乃屬當然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，為憲法第二十條所明定。惟兵役制

度及其相關之兵員召集、徵集如何實施，憲法並無明文規定。而現代國

家之兵役制度乃與國防需求直接關連，國防健全，能抵禦外來之侵犯，

人民之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財產等基本權利方得確保，憲法第一百三十

七條第一項即規定：「中華民國之國防，以保衛國家安全，維護世界和

平為目的。」因此，有關人民服兵役、應召集之事項及其違背義務之制

裁手段，應由立法機關衡酌國家安全、社會發展之需要，以法律定之。




